
淄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关于开展 2022年度政府补贴性企校订单

技能人才培养工作的通知

各区县、经开区、文昌湖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,高新区人

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中心,市直有关部门,各有关企业、培训

机构 :

为做好 2022年度企校订单式技能人才培养申报工作,根

据 《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引才用才工作的若干措施》 (淄组

发 〔2019)31号 )和 《企校订单式技能人才培养实施细则》

有关要求,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申报范围及条件

(一 )培养对象条件。市域内院校全日制在校生或市域

外院校全日制专科及以上在校生,年满 16周岁,距离毕业 1

学年以上的,可作为培养对象。培养对象所在院校应具备以

下条件:设立培养专业;拥有经验丰富、专业过硬、爱岗敬

业的教师队伍;具备培养专业的实训设备。

(二 )培养企业条件。我市行政区域内重点企业、大中

型企业、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单位、中小微企业 (以下称企业 )

符合下列条件,可 申报企校订单技能人才培养项目:高度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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视技能人才队伍建设,具各完善的技能人才培训、考核、激

励机制;实行职工待遇与技能等级挂钩制度;具备所需要的

场所、设各等工作条件。

(三 )培养师资条件。企业配各技师或工程师以上人员

担任订单班学生的企业导师,负责指导学生岗位技能操作训

练;院校选配具备相应专业知识、操作技能的优秀一体化教

师作为专职指导教师,负 责学生教学指导。

二、培养模式

以培养中、高级技能人才为目标,企校双方联合承担教

学和实训任务,合作组建 30人 (含 )左右的订单班,共同培

养符合企业需求的技能人才。订单班由同一年级、同一专业

的学生组成。同一区域有相同专业 (工种 )需求的企业,可

选定一家企业牵头联合组班,由各区县人社部门负责统筹协

调。培养期限不少于 1年。

三、培养内容

培养内容由企业会同院校根据国家职业标准和企业岗位

需求共同确定。没有国家职业标准的,双方共同制定培养内

容。培养期间,建立学分制教学质量考评体系。

四、申报流程

(一 )申请。订单培养意向企业按照属地原则,向 区县

人社部门提出培养申请,报送以下材料:

1,订单培养技能人才申报表 (见附件 1)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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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订单培养技能人才花名册 (见附件 2);

3.淄博市企校订单式技能人才培养企校合作协议 (样表

见附件 3);

4.淄博市企校订单式培养三方协议 (样表见附件 4);

5.淄博市企校订单式技能人才培养教学计划 (要分别对

校内和校外两部分培养制定计划,校外培养部分应包含订单

式技能人才培养顶岗实习方案 );

6,有关证明材料:社会组织机构代码证;企业职工培训、

评价考核制度;企业职工待遇与技能等级挂钩制度;企业导

师名单 (应具有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 )。

(二 )初审。区县人社局对企业的申请材料进行初审,

必要时进行实地考察,对符合条件的申请材料,盖章后提交

至市人社局,同 时汇总报送企业校订单培养考察报告。

(三 )审核。市人社局对订单培养材料进行综合审核 ,

并组织相关专家对订单培养教学方案和教学计划进行评审,

确认是否能够实现订单培养目标。

(四 )公示。审核通过的订单培养项目,在市人社局官

网公示不少于 5个工作日。

(五 )实施培养。订单企业、合作院校严格按照三方协

议、培养目标、培养计划、培养方案等内容共同开展培养。

企业负责订单班学生在企业培训、实习期间的日常管理。各

区县人社部门进行过程监管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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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 )综合评价。订单班学生毕业前,企校双方应按照

程序组织考核评价。订单培养结束后 3个月内,企业对培养

评价情况、签订劳动合同情况等进行总结,报区县人社部门,

区县人社部门审核无误后,报送至市人社局。报送材料包括 :

1.订单培养情况综合报告 (需包括培养执行情况、考核

评价情况、签订合同情况、申请补贴金额、企业对公账号等

内容 );

2.企业订单培养补贴申请汇总表 (见附件 5);

3.相关附件证明材料:社会组织机构代码证、劳动合同。

(七 )补贴发放。市人社局根据符合条件的毕业生数确

定补贴金额,并 向市财政申请资金,资金到位后,拨付至企

业对公账户。

五、材料报送要求

材料同时报送 PDF扫描版和电子版,合作协议、教学计

划、劳动合同和相关证明材料可仅报送 PDF办。材料统一使

用
“
企业名称+材料名称

”
命名。

推荐材料要真实,文字要准确、简明。各区县要认真做

好证书及上报材料的审查工作,确认原件和复印件、扫描件

一致,保证推荐材料中填报情况属实、无遗漏。审核无误后 ,

加盖区县公章。如发现弄虚作假,将严格按有关规定追究相

关人员责任。

各区县人社部门于 6月 24日 将相关申报材料报送至市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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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建科协同邮箱。

联系人:陈德娟,张晓璇;联系电话,2868598

协同邮箱:市人社局职建科

附件 :

1.订单培养技能人才申报表;

2.订单培养技能人才花名册;

3.淄博市企校订单式技能人才培养企校合作协议 (样

表 );

4.淄博市企校订单式培养三方协议 (样表 );

5.企业订单培养补贴申请汇总表;

6.淄博市人社部门联系电话及邮箱。

淄博

(此件主动公开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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